
 - 1 -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庇護工場 

庇護性員工產能核薪評估辦法 
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

 

第一條 為維護本工場庇護性員工之勞動權益，並建立本工場員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產能評估方式，

特依據身權法 40 條工作規則內容、臺北市庇護工場庇護性就業者產能核薪核備程序及

作業方式，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庇護性員工產能評估以工作勝任能力暨生產能力評量表為依據，其內容如下表：  

名稱 評估內容 考核依據 調薪考核時間 

工作勝任能力暨

生產能力評量表 

1.工作勝任能力 

2.工作生產能力 

依工作勝任能力分數及

工作生產能力分數 
每年 6 月及 12 月進行檢核 

 

第三條 本工場庇護性員工任職期間，每年 6 月及 12 月各評一次，其任職期間如有因事、因病核定留

職停薪或因案停職者，均不予辦理。 

 

第四條 評量方式為主要服務之就服員評量，並與團隊人員進行討論，評量結果由主管進行審核。 

 

第五條 庇護性員工薪資以工作勝任能力暨生產能力評量表做為給薪依據，依評量分數結果，於 7月及  

        1月調整薪資，並依據政府最低工資調整而調薪。 

 

薪資計算方式：本場為時薪制 

【（產能核薪工作勝任能力分數+產能核薪工作生產能力分數）/100】＊該年度最低工資時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 本場庇護性員工最低入場分數為 35分，庇護性員工任職期間每年 6月及 12月進行產能核薪評估

一次，工作勝任能力及工作生產能力兩項加起來未達 35分，列為加強觀察對象，團隊人員進行服務策

略討論，若一個月後再評估仍未達 35分將轉介職業輔導評量評估其是否合適庇護性就業。若評估不適

合庇護性就業將連結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進行後續事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六條  本辦法經勞資會議通過後，陳請庇護工場負責人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庇護工場庇護性員工 工作勝任能力暨生產能力評量表 

職場 個案姓名 職稱 評量日期 總分 評量人員 主管審核 

心靈小棧  店員     

工作勝任能力(42 分) 

序

號 
項目 說明 評量指標等級說明 評分 備註 

1 出缺勤狀況 

依照職場規定準

時 規 律 到 職 工

作，不會無故遲到

早退，不會無故缺

席。 

□4 分：出勤穩定，並能依規定時間出勤 

□3 分：大致能遵守出勤規定，請假能事前告知 

□2 分：出勤不穩定，請假都是當天早上才告知 

□1 分：經常無故缺勤或遲到早退，出勤不穩定 

  

2 服從性 

對於指導的回應/

會議中的決議/群

體表決決定 

□4 分：能立即接受並主動配合 

□3 分：需溝通，即可接受完成交辦事項 

□2 分：經溝通後可以接受但交辦事情成效不佳 

□1 分：雖可接受，但態度不佳 

  

3 工作動機 
對工作之動力、主

動性、學習意願。 

□2 分：工作意願高，主動學習新工作內容，或主動要 

       求增班 

□1.5 分：有工作意願，但未有主動爭取學習 

□1 分：雖然有工作意願，但受情緒及環境的影響很大 

□0 分：工作意願低落 

  

4 責任感 
對於份內工作的

執行情形。 

□2 分：對工作結果負責，主動回報問題 

□1.5 分：對自身工作負責，偶有疏忽但願意修正 

□1 分：可依指示工作，但時常偷懶 

□0 分：不願意認真工作，無法理解工作責任 

  

5 團隊合作 
能與他人一起合

作完成工作。 

□3 分：能主動與他人合作，完成工作 

□2 分：會視情況與他人合作完成工作 

□1 分：需經提醒後才能與他人合作 

□0 分：獨來獨往、單獨作業，不與他人合作 

  

6 問題解決 

工作中能發現問

題，並思考解決的

方法或尋求他人

協助。 

□2 分：可主動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 

□1 分：遇到困難時不會主動求助，經提醒後可接受協 

        助並嘗試學習 

□0 分：遇到困難時不會請求協助，需要別人指示解決 

        方法 

  

7 人際互動 

對象：皆可/顧客/

同事/指導者/熟識

者 

□3 分：與人互動良好又主動 

□2 分：不會主動與人互動，但有合宜之表達及回應 

□1 分：不會抗拒與人互動，但仍需提醒方有合宜行為 

□0 分：雖有抗拒，但經他人指導或協助，能較適宜的 

       與人互動 

  

8 謹慎度 

工作操作之標準

流程及應注意之

細節 

□3 分：工作細心，能主動檢查並避免錯誤發生 

□2 分：大致能遵循流程，偶有錯誤但可即時更正 

□1 分：在提醒下可注意細節，但錯誤仍頻繁發生 

  



□0 分：無法遵循流程，且未能注意基本安全 

9 衛生習慣 

製作餐點前後、倒

垃圾後、收拾完內

用區垃圾後確實

洗手、消毒 

□4 分：有良好衛生習慣 

□3 分：在基本衛生習慣，但細節偶爾需提醒 

□2 分：在要求下有較佳之衛生習慣 

□1 分：須時常提醒叮嚀才有較佳之衛生習慣 

  

10 溝通能力 

理解他人表達的

內容，並做適當之

回應以達溝通之

目的。 

□2 分：能有適當表達及回應，並能主動與人核對訊息 

       是否正確 

□1.5 分：能適當表達及回應，但須協助才能與人核對 

       訊息是否正確 

□1 分：能有適當表達及回應，但訊息不確定時不會再 

       確認 

□0 分：無法能有適當表達及回應，需協助 

  

11 體耐力 

員工是否具備穩

定參與職場工

作、適應固定班表

及連續工作需求

之體能基礎 

□4 分：體耐力穩定，出勤與工作狀態穩定 

□3 分：體耐力尚可，偶有疲勞休息後可繼續上班 

□2 分：體耐力不足，須調整班表或增加休息次數 

□1 分：體耐力明顯不足，常中斷、請假或提早離開 

  

12 服裝儀容 

能夠穿著整齊、確

實 每 天 更 換 口

罩、制服會換洗、

頭皮口腔確實清

潔 

□3 分：服裝儀容整潔，無異味，無須提醒符合工場要

求 

□2 分：服裝儀容整潔尚可，偶爾須提醒 

□1 分：服裝儀容整潔尚可，但有異味 

□0 分：服裝儀容髒亂，明顯異味令人不舒服 

  

13 抗壓性 
承受工作效率、複

雜度、品質的要求 

□3 分： 能承受工作壓力，並能自我調適 

□2 分：面對工作壓力偶有情緒波動，引導後可調整並

繼續工作 

□1 分：面對工作壓力容易出現焦慮退雖，工作不穩定  

□0 分： 面對工作壓力或變動，出現明顯情緒失控或逃

避行為，無法繼續工作 

  

14 
工作內容改

變 

能夠接受臨時性

的工作量增加或

職務調動 

□3 分： 在工作中，能接受臨時性工作變動或全新的工

作內容 

□2 分：工作前溝通與協助，能接受大部分的工作變動

或全新的工作內容 

□1 分：須提前數天的溝通與協助，才能接受大部分或

全新的工作內容  

□0 分：完全無法接受與配合工作上的變動 

  

工作生產能力(58 分) 

序

號 
項目 說明 評量指標等級說明 評分 備註 

1 點餐服務 

可使用點餐單完

成客人的點餐程

序，並正確完成交

易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

2 送餐服務 

可在顧客點餐完

成後，確認內場出

餐/製作狀況，完

成出餐程序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3 商品介紹 
可掌握顧客需求

清楚介紹商品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4 商品陳列 

依照「先進先出」

原則，依指定項目

將商品整齊陳列

相對位置，並將成

分表及所須宣傳

牌架放在適當之

位置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5 

顧客需求 / 

顧客問題處

理 

可 掌 握 顧 客 需

求，反應顧客的意

見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6 環境清潔 

使 用 合 適 的 工

具，並依照職場要

求整理清潔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7 
收納整理能

力 

可將商品、物料用

品、耗材物品、廚

房用具與餐具等

依照標準化收納

原則，歸類整齊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8 
商品補貨能

力 

隨時注意到商品

貨量狀況，不足時

可立即補充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9 

掌握耗材、

物料使用與

庫存狀況 

掌握職場耗材使

用、物料庫存狀

況，確實進行點班

作業補足耗材與

食材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10 
開關店事務

處理 

可按照工作表完

成開店、關店所有

準備事項，於時間

內完成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11 收銀機操作 
可完成收銀機的

各項功能操作。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7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0.5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70％ 

□0 分：達成率 50％以下 

  



 

12 
出單機紙捲

操作 
可完成紙捲更換。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7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0.5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70％ 

□0 分：達成率 50％以下 

  

13 結帳能力 

可正確清點總售

額及本金並填寫

結帳單。（包含收

銀正負值）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7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0.5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70％ 

□0 分：達成率 50％以下 

  

14 金錢管理 
可視現金狀況適

時更換所需零錢。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7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0.5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70％ 

□0 分：達成率 50％以下 

  

15 餐點製作 

可以在時間內，依

照標準化流程完

成基本商品製作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16 
商品處理及

上架 

可以在時間內依

照依據標準化流

程指示，完成備

料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17 產品良率 

製作咖啡、飲料、

餐點之品質符合

職場要求。 

□4 分：90％（含）～100％的製作產品符合標準 

□3 分：80％（含）～90％的製作產品符合標準 

□2 分：65％（含）～80％的製作產品符合標準 

□1 分：50％（含）～65％的製作產品符合標準 

  

18 
掌握出餐順

序 

可 依 照 櫃 台 指

示，準確有次序地

安排餐點製作，隨

時與櫃檯確認出

單餐點是否完成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19 服務話術 

可隨時注意往來

顧客狀況，主動詢

問客人的需要，使

用合適的服務話

術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20 
商品及優惠

方案介紹 

可掌握顧客需求

清楚介紹商品分

類、商品特色及促

銷優惠方案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21 
掌握店內商

品貨量狀況 

隨 時 注 意 自 製

品、寄賣商品貨量

狀況，可隨時依照

營運時間決定是

否追加製作或補

充。 

□3 分：達成率 90％（含）～100％ 

□2 分：達成率 80％（含）～90％ 

□1.5 分：達成率 65％（含）～80％ 

□1 分：達成率 50％（含）～65％ 

  


